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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收筹划实务》主要作为税法课程教学的辅助资料，所以全书内容是按照税种对筹划实务案例
进行分类撰写的，并且基本上每一个税种都撰写了相应的筹划实务案例。
体例合理。
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除了利用税收法律中的优惠政策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通过对现行税法的研究
分析，从中发现税收筹划空间，进而通过合理筹划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也就是说，进行税收筹划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求正确掌握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二是要求选择适合本企
业的税收政策来优化企业的业务流程，使之既符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达到税收负担最小。
《税收筹划实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本上每一个税收筹划实务案例都包含了导入案例、法规解
读、筹划思路、筹划方案和注意问题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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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第一层的控股比例只要不低于30%，即符合条件了。
但是，对于第二层间接控股的公司必须是子公司。
因此，如果仅从持股比例的角度考虑，只有在上市公司持有一级公司股份超过50%，且一级公司持有
二级公司股份比例也超过50%的情况下，二级公司才符合时上市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的概念。
这两个条件有一个不符合，二级控股公司员工都不符合先手优惠计税方法的资格。
但是，在实践中母子关系的形成既可以通过股份控制方式，也可以通过订立某些特殊契约或协议而使
某一公司处于另一公司的支配之下形成母公司、子公司的关系。
这里，有些纳税人就可能会问，如果A上市公司持有非上市公司B的股份只有40%，但该上市公司通过
其他方式实际控制B公司，他们是实质意义上的母子关系，此时，B又持有非上市公司Cl000/o的股份。
此时，C公司员工能否享受优惠计税待遇呢？
笔者认为，从该文件对于间接持股比例计算的规定来看，目前税务机关对于母子关系的认定可能还是
仅限于通过持股比例的计算来确定。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按持股比例计算，A上市公司只间接持有C公司40%的部分，不符合母子公司条
件，C公司员工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但是，对于B公司员工，由于A公司持股比例虽然只有40%，但已经超过了文件规定的最低标准30%。
因此，B公司员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第三，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权激励所得，不适用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计税方法，直接计
入个人当期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⑧除本条第（一）项规定之外的集团公司、非上市公司员工取得的
股权激励所得；⑥公司上市之前设立股权激励计划，待公司上市后取得的股权激励所得；@上市公司
未按照本通知第五条规定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备有关资料的。
　　⑧限制性股票所得能否享受分期纳税待遇。
我们知道，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9]40号）的规定，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取得股票期权在行权时，纳税确有困难
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自其股票期权行权之日起，在不超过6个月的期限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
税。
其他股权激励方式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这里，肯定会有人问，对于取得限制性股票激励人员能否也享受自解禁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的分期纳
税的待遇呢。
笔者认为，对于限制性股票形式的股权激励是不可以的。
因为，对于股票期权激励方式，被激励对象行权后取得的股票可能存在一个限售期，因此，考虑到被
激励对象可能无法通过变卖股票取得收入来纳税，我们给予了一个分期纳税的待遇。
但是，对于限制性股票激励，我们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实际解禁日。
既然解禁了，被激励对象就可以自由卖出股票取得所得了。
因此不会存在纳税上的困难。
同时综合考虑国税函[2009]461号文关于被激励对象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款而出售股票，其出售价格与原
计税价格不一致的，按原计税价格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的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限
制性股票激励，被激励对象应在解禁当期纳税，不能享受按不超过6个月分期纳税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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